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849號

聲  請  人  林式洲即林弍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鄧又輔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  對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雷仲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中租合迪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麗輝  

相  對  人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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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  對  人  融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勝倫  

相  對  人  吳洲隆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

(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

所稱消費者，指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

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新臺幣（下

同）二十萬元以下者。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

要，以命令增減之」；第3條規定「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

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第

42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

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

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第151條第7、8項規定「協

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

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又債務人可處

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

額，連續三個月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推定有前項

但書之事由」。又第151條第7、8、9項之立法及修法理由揭

示：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協商或調解後，即應依誠信原則履

行，為避免債務人任意毀諾已成立之協商（無論係依本條例

所成立之協商或依前開銀行公會債務協商機制所成立之協

商），濫用更生或清算之債務清理程序，故應限制於債務人

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時，始得聲請

更生或清算，俾債務人盡力履行協商或調解方案，避免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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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諾。

(二)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法院應調查債務人之

財產、勞力（技術）及信用等清償能力為綜合判斷。債務人

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

之客觀經濟狀態，即屬不能清償債務；債務人就現在或即將

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即屬有不能清

償之虞（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

組意見參照）。

(三)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規定「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

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第46條第3款規定

「更生之聲請，若有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

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

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之情形，應駁回之」。又

第46條第3款之立法及修法理由揭示：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

更生誠意之債務人而設，債務人聲請更生須具備重建經濟生

活之誠意，就程序簡速進行有協力義務，違反而不為真實陳

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之狀況報

告者，債權人可能因此遭受不測損害，而所謂不為真實陳

述，包括消極不為陳述及積極為虛偽陳述，聲請人如不配合

法院而為協力行為等，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且無

聲請更生之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信用借貸、信用卡債、消費

借貸，債台高築，最終無力償還，故向本院聲請前置調解，

然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台北富邦銀行委任渣打銀行）間

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

語。

三、查：

(一)聲請人是否符合聲請前置程序要件？

　1.聲請人於民國113年9月2日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

嗣於同年12月3日進行調解程序，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

台北富邦銀行委任渣打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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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司消債

調字第1011號調解卷全卷可參。惟據聲請人提出之財團法人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下稱北院）109年度司消債核字第5807號民事裁定暨前置

協商機制協議書（見調字卷第23、55至60頁），可見聲請人

曾參與前置協商成立，則揆諸首揭立法理由揭示，本院自須

審酌聲請人毀諾否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

重大困難」之情形。

　2.聲請人就毀諾原因固稱：上開協商成立後因聲請人罹患思覺

失調症、鬱症復發，須請假就診致收入銳減，及籌措其母親

醫療租屋看護等費用每月約6萬元，聲請人每月負擔3萬元，

餘由聲請人姐姐們分擔，致積欠新債而於113年5、6月毀諾

等語（見本院卷第59、159頁），並提出聲請人就醫病歷資

料、房屋租賃契約書暨發票、支出明細表、看護薪資表等為

證據（見本院卷第163至199頁）。惟聲請人並未就其負擔其

母親半數扶養費支出部分釋明並提出證據證明，且聲請人既

已與銀行就債務清理協商成立，客觀經濟狀況已陷有困難，

實難謂由聲請人負擔半數扶養費支出屬合理。再聲請人於調

解時提出之收入狀況說明書（見調字卷第15至16頁），就其

自111年8月起至112年12月止負擔其母親之扶養費支出稱：

扶養義務人數為7人（即聲請人及其6名姐姐），聲請人每月

負擔3,000元等語，與聲請人於本件聲請時稱其負擔母親之

扶養費3萬元相差10倍，差距甚大，則聲請人上開負擔母親

半數扶養費之主張顯非無疑。又縱聲請人上開主張為真，然

聲請人之母親既有其他扶養義務人得請求扶養，而聲請人未

積極協議或代位請求給付扶養費，則聲請人因此負擔超過其

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比例甚多之扶養費，致履行協商還款有

重大困難而毀諾，當屬因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由。

　3.另據聲請人提出之薪資明細表（見調字卷第49-50頁），聲

請人於113年5、6月毀諾前之收入均為5萬7,869元，且聲請

人113年5月尚可兼職於家樂福，收入約為1萬4,224元，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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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單明細表在卷可查（見調字卷第50頁），則聲請人稱因

罹患思覺失調症、鬱症復發，須請假就診致收入銳減等語

（見本院卷第59、159頁），尚非無疑，再聲請人到庭表示

意見時稱：因罹患思覺失調症、鬱症復發，需要長期服藥，

會讓我反應遲鈍，工作上反應較慢，生活上還是可以正常生

活，但有影響睡眠，導致我早上之精神狀況較差等語（見本

院卷第255頁），可見上開疾病並未嚴重影響聲請人之工

作，致其工作收入大幅變動，致履行協商有重大困難之程

度。

　4.從而，聲請人既未釋明並舉證證明其收入確大幅降低，或因

不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由而支出大幅增加，致履行協商還款

方案顯有重大困難而毀諾，實難認聲請人毀諾有「因不可歸

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是本件不合

於法定聲請前置要件。

(二)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又無擔保或

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業據提出

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暨債務人清冊、財團法人金

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

產資料清單、111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勞保及職保之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等為證據（見調字卷第15

至47、51至52頁、本院卷第101頁），並經本院依職權函詢

各債權人之查詢結果附卷可佐（見調字卷第145頁、本院卷

第235至247頁），是認本件符合法定聲請資格要件。

(三)聲請人稱其自111年8月起至113年7月止任職於益來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益來公司）擔任工地主任，每月薪資為5萬

7,869元；自113年8月起至113年11月止任職於駿明工程企業

有限公司（下稱駿明公司）擔任工地主任，每月薪資約為5

萬餘元；自113年11月起任職於天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天翰公司）擔任工地主任，每月薪資為6萬5,000元，113

年11月前曾兼職於家樂福，每月薪資約為1萬2,000元等語

（見調字卷第15頁、本院卷第61至62頁），業據提出益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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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薪資明細表、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影本、天翰公司薪資單為

證據（見調字卷第49頁、本院卷第75至81、107、261頁），

惟查聲請人114年6月之薪資單（見本院卷第261頁），聲請

人尚有領取伙食津貼每月3,000元，是認聲請人目前任職於

天翰公司之每月固定薪資應為6萬8,000元（即6萬5,000元＋

3,000元）。從而，認聲請人每月固定可支配之收入應為6萬

8,000元。

(四)聲請人之支出狀況：

　1.聲請人稱每月必要支出共8萬5,014元（即204萬0,344元÷24

個月），其中每月個人支出為3萬7,889元（即【204萬0,344

元－清償借款48萬元－扶養費支出65萬1,000元】÷24個月）

等語（見調字卷第15至16頁），固據提出租賃契約書、電信

繳費證明為證據（見調字卷第79至89頁），惟上開個人必要

支出數額超出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之數額（依新北

市政府公告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

＝2萬0,280元）甚多，本院審酌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

1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所規定之

必要生活費用，應已包括膳食、衣服、教育、交通、醫療、

稅賦開支、全民健保、勞保、農保、漁保、公保、學生平安

保險或其他支出在內，且聲請人目前租金支出6,000元（見

調字卷第81頁）尚非甚鉅，又聲請人既未釋明並舉證證明其

每月個人實際之支出達3萬7,889元，已難認其主張上開支出

數額為真，聲請人復未說明支出數額之合理必要性，且於到

庭表示意見時稱：（法官問：聲請人名下3支門號共4,556元

之電信費，何原因致需使用3支門號？）1支給我兒子用，另

1支已經停話，我只剩下1支在使用，用於工作聯繫等語（見

本院卷第256頁），可見聲請人實際使用1支門號已足，卻將

其兒子使用之門號、不知何人使用已停話之門號都列入其個

人支出項下，實有浮報其個人必要支出之情形。則本院審酌

聲請人債台高築，理應撙節開銷，故聲請人上開主張個人必

要支出數額為無理由，不足可採，是聲請人個人必要支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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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之數額（依新北市政府公告

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2萬0,280

元）為認定，方屬妥當。從而，聲請人之每月個人必要支出

應為2萬0,280元。

　2.聲請人稱其依法須扶養其未成年兒子，每月扶養費支出1萬

5,000元，母親前於113年1月過世，已無此筆扶養費用支出

等語（見調字卷第16頁、本院卷第62頁），固據提出補習班

收據、高中學雜費繳費單等為證據（見本院卷第211至215

頁），惟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每月1萬5,000元超出

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之數額（依新北市政府所公告

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聲請人依法應

負擔扶養比例2分之1＝1萬0,140元），是本院須就聲請人未

成年子女之利益及債權人之公平受償等一切情況，衡酌上開

扶養費有無必要性。聲請人固稱：因前妻無固定工作收入，

故由其負擔1萬5,000元扶養費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復

到庭表示意見時稱：前妻應該是做大樓管理物業，但我離婚

後都沒有跟她聯繫，又前妻患有被害妄想症，但沒有領身心

障礙手冊，她會逃避就醫，但因我沒有辦法再支付她相關費

用，所以依我兒子轉述她有去上班做物業等語（見本院卷第

257頁），是依聲請人上開所述，並未主張其未成年子女有

支出超過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之數額之必要，而係

主張因其前妻收入不穩定而有負擔較高扶養比例之必要，然

聲請人未就其負擔較高扶養義務比例之合理必要性提出證據

證明，且聲請人前與銀行債務清理協商成立，嗣毀諾後聲請

更生，客觀經濟狀況已陷有困難，實難謂由聲請人負擔較高

之扶養義務比例屬合理。復聲請人自陳對其前妻收入狀況不

甚了解，離婚後沒有跟前妻聯繫，狀況均由兒子轉述等語，

則其前妻是否無法負擔其法定應負扶養義務比例實非無疑，

故聲請人主張負擔其未成年兒子每月1萬5,000元扶養費支出

之主張，超出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之數額部分不足

為採，認聲請人扶養費支出數額應為1萬0,140元（即依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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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所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

聲請人應負擔扶養義務比例2分之1），方屬妥當。從而，認

聲請人之每月扶養費支出應為1萬0,140元。

(五)聲請人之清償能力：

　1.據聲請人所提出之本院執行命令、借據2紙暨本票7張、安任

財信有限公司催繳通知、債權人清冊（見本院卷第49至57、

115至121、221至225頁）及本院依職權函詢債權人之查詢結

果（見調字卷第145頁、本院卷第235至247頁），聲請人積

欠全體金融機構之債務共84萬1,919元；積欠合迪股份有限

公司之債務為100萬6,069元；積欠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

司之債務為7萬3,182元；積欠融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

至少4萬4,010元；積欠甲○○之債務為200萬元；積欠台灣

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為1萬8,804元，共396萬5,180元。

　2.聲請人每月可支配收入為6萬8,000元，每月必要支出為3萬

0,420元（即2萬0,280元＋1萬0,140元），尚餘3萬7,580元

（即6萬8,000元－3萬0,420元），將上開積欠債務全數清償

完畢須約8.79年（即396萬5,180元÷3萬7,580元÷12個月），

及聲請人現年56歲（00年0月生，見戶籍謄本，調字卷第13

頁），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餘9年，以聲請人目前勞

動能力，應可合理期待聲請人得於屆退休年齡時將上開積欠

債務全數清償完畢。另據聲請人所提出之第一銀行帳戶存摺

影本（見本院卷第75至81頁），聲請人於112年1月16日收入

1筆金額為15萬6,550元之款項（見本院卷第76頁）；於113

年2月5日收入1筆金額為22萬4,480元之款項（見本院卷第79

頁），聲請人到庭陳述意見時就上開收入款項稱是年終獎金

等語（見本院卷第256頁），雖分發上開年終獎金之公司為

益來公司，並非聲請人目前任職之天翰公司，然聲請人近年

來擔任之工作內容均為工地主任，且聲請人目前任職於天翰

公司之薪資6萬8,000元遠高於其任職益來公司時之薪資5萬

7,869元，應仍可期待天翰公司分派相當數額之年終獎金，

進而大幅縮短聲請人還款所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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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又聲請人稱：其工作內容為工地主任，收入並不穩定，有因

工地建案結束而面臨資遣或因日後遭扣薪而喪失工作之可能

等語（見本院卷第60頁），然衡諸社會常情及金融轉帳交易

程序，公司將債權人銀行帳戶設為約定轉帳，每月將協商還

款之固定金額匯入該約定帳戶，程序上並非難事，且聲請人

目前已遭債權人為強制執行而未遭公司辭退，此有本院執行

命令、天翰公司薪資單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9、261

頁），足徵聲請人上開因遭強制執行而可能喪失工作之主張

不足為採。再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時亦陳：因被雇主發現我

有債務問題要扣薪，而要求我離職，當時我亦有因為債務問

題跟廠商借錢，雇主認為這樣不妥當而要求我離職等語（見

本院卷第256頁），可見聲請人遭強制執行顯非離職主因，

其與廠商間借貸所生道德風險方屬其遭公司辭退之主因。另

聲請人自陳從益來公司離職之原因係因其債務問題及不同意

公司改變其工作內容；自駿明公司離職之原因係因其與公司

經營理念未合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上開離職原因均非

係因建案結束而遭公司辭退，聲請人復未舉證以實其說，自

難遽信為真。從而，難認聲請人目前從事之工作不穩定而有

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4.又聲請人稱其於114年6月4日住院接受手術切除降結腸惡性

腫瘤等語（見本院卷第228-1頁），業據提出馬偕醫院診斷

證明書2紙在卷可佐，又上開診斷證明書內容為：「降結腸

惡性腫瘤合併淋巴移轉及疑似肝臟移轉」、「患者因罹患上

述疾病，於114年6月4日住院，114年6月6日手術...」；

「降結腸惡性腫瘤」，「...因上述疾病於本院住院接受化

學治療...」，然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時僅稱目前持續化療

半年，不確定後續會如何影響生活，但因為要化療，需經常

請假等語（見本院卷第255頁），並未釋明病情嚴重程度或

提出病歷資料供本院參酌。則本院依職權以網際網路瀏覽器

搜尋關鍵字，查得馬偕醫院之衛教資訊表示：「大腸直腸癌

的化學治療大至又可分為幾大類，分別是在無法手術病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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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治療主力之化療，手術後的輔助性化學治療，手術前的新

輔助性化學治療。」、「此外除標準的化學療法，依使用時

間也發展出了不同的用法，輔佐（輔助）性化學治療即是一

例。而之所以有輔助性化學治療是因為大腸直腸癌經過根除

性外科切除後，或許仍可能有肉眼看不見的顯顯移轉，雖然

組織化驗是在初期，第二甚至第三期，但或許有少數癌細胞

已隨血流散佈出去了，經過一段時間後可能會復發或發生轉

移。因此在手術後給予化學抗癌藥物治療，已達預防的目

的，便稱之為輔佐性化學治療。」等語，此有網頁列印附卷

可佐。則聲請人既自陳其於114年6月4日住院接受手術切除

降結腸惡性腫瘤，其後接受之治療應屬預防目的之輔助性化

學治療，是就聲請人勞動能力可能產生影響之因素應為化學

治療產生之副作用、療程頻率所致病假扣薪、醫療費用開銷

等，惟聲請人就上開事項均未釋明並提出資料供本院參酌，

則本院審酌聲請人自陳化學治療需持續半年，應不至於嚴重

影響其收入，且聲請人名下尚有宏泰人壽重大疾病終身保險

（見宏泰人壽保單價值證明，調字卷第77頁），化學治療之

醫療費用開銷應不致使聲請人之個人必要支出大幅增加，故

依卷內客觀資料，本院尚無逕從認聲請人因罹患上開疾病而

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5.暨審酌聲請人財力（名下無不動產，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

產資料清單，本院卷第101頁；設有擔保之汽、機車1台，見

債權讓與同意書，調字卷第93至95頁；保單價值準備金23萬

7,012元（未扣除保單借款16萬3,145元），見宏泰人壽保單

價值證明，調字卷第77頁），綜合判斷後，難認聲請人確有

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六)綜上，本件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

又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

元，然難認聲請人毀諾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

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復難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

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是本件聲請，於法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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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經核未合於法定要件，且

無從補正，爰依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11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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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849號
聲  請  人  林式洲即林弍洲






代  理  人  鄧又輔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  對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  對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雷仲達  




相  對  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相  對  人  中租合迪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麗輝  
相  對  人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  對  人  融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勝倫  
相  對  人  吳洲隆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
(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新臺幣（下同）二十萬元以下者。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增減之」；第3條規定「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第42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第151條第7、8項規定「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又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三個月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推定有前項但書之事由」。又第151條第7、8、9項之立法及修法理由揭示：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協商或調解後，即應依誠信原則履行，為避免債務人任意毀諾已成立之協商（無論係依本條例所成立之協商或依前開銀行公會債務協商機制所成立之協商），濫用更生或清算之債務清理程序，故應限制於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時，始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俾債務人盡力履行協商或調解方案，避免任意毀諾。
(二)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法院應調查債務人之財產、勞力（技術）及信用等清償能力為綜合判斷。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即屬不能清償債務；債務人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即屬有不能清償之虞（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三)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規定「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第46條第3款規定「更生之聲請，若有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之情形，應駁回之」。又第46條第3款之立法及修法理由揭示：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生誠意之債務人而設，債務人聲請更生須具備重建經濟生活之誠意，就程序簡速進行有協力義務，違反而不為真實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之狀況報告者，債權人可能因此遭受不測損害，而所謂不為真實陳述，包括消極不為陳述及積極為虛偽陳述，聲請人如不配合法院而為協力行為等，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且無聲請更生之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信用借貸、信用卡債、消費借貸，債台高築，最終無力償還，故向本院聲請前置調解，然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台北富邦銀行委任渣打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查：
(一)聲請人是否符合聲請前置程序要件？
　1.聲請人於民國113年9月2日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嗣於同年12月3日進行調解程序，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台北富邦銀行委任渣打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011號調解卷全卷可參。惟據聲請人提出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北院）109年度司消債核字第5807號民事裁定暨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見調字卷第23、55至60頁），可見聲請人曾參與前置協商成立，則揆諸首揭立法理由揭示，本院自須審酌聲請人毀諾否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
　2.聲請人就毀諾原因固稱：上開協商成立後因聲請人罹患思覺失調症、鬱症復發，須請假就診致收入銳減，及籌措其母親醫療租屋看護等費用每月約6萬元，聲請人每月負擔3萬元，餘由聲請人姐姐們分擔，致積欠新債而於113年5、6月毀諾等語（見本院卷第59、159頁），並提出聲請人就醫病歷資料、房屋租賃契約書暨發票、支出明細表、看護薪資表等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63至199頁）。惟聲請人並未就其負擔其母親半數扶養費支出部分釋明並提出證據證明，且聲請人既已與銀行就債務清理協商成立，客觀經濟狀況已陷有困難，實難謂由聲請人負擔半數扶養費支出屬合理。再聲請人於調解時提出之收入狀況說明書（見調字卷第15至16頁），就其自111年8月起至112年12月止負擔其母親之扶養費支出稱：扶養義務人數為7人（即聲請人及其6名姐姐），聲請人每月負擔3,000元等語，與聲請人於本件聲請時稱其負擔母親之扶養費3萬元相差10倍，差距甚大，則聲請人上開負擔母親半數扶養費之主張顯非無疑。又縱聲請人上開主張為真，然聲請人之母親既有其他扶養義務人得請求扶養，而聲請人未積極協議或代位請求給付扶養費，則聲請人因此負擔超過其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比例甚多之扶養費，致履行協商還款有重大困難而毀諾，當屬因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由。
　3.另據聲請人提出之薪資明細表（見調字卷第49-50頁），聲請人於113年5、6月毀諾前之收入均為5萬7,869元，且聲請人113年5月尚可兼職於家樂福，收入約為1萬4,224元，此有薪資單明細表在卷可查（見調字卷第50頁），則聲請人稱因罹患思覺失調症、鬱症復發，須請假就診致收入銳減等語（見本院卷第59、159頁），尚非無疑，再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時稱：因罹患思覺失調症、鬱症復發，需要長期服藥，會讓我反應遲鈍，工作上反應較慢，生活上還是可以正常生活，但有影響睡眠，導致我早上之精神狀況較差等語（見本院卷第255頁），可見上開疾病並未嚴重影響聲請人之工作，致其工作收入大幅變動，致履行協商有重大困難之程度。
　4.從而，聲請人既未釋明並舉證證明其收入確大幅降低，或因不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由而支出大幅增加，致履行協商還款方案顯有重大困難而毀諾，實難認聲請人毀諾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是本件不合於法定聲請前置要件。
(二)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又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業據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暨債務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資料清單、111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及職保之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等為證據（見調字卷第15至47、51至52頁、本院卷第101頁），並經本院依職權函詢各債權人之查詢結果附卷可佐（見調字卷第145頁、本院卷第235至247頁），是認本件符合法定聲請資格要件。
(三)聲請人稱其自111年8月起至113年7月止任職於益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益來公司）擔任工地主任，每月薪資為5萬7,869元；自113年8月起至113年11月止任職於駿明工程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駿明公司）擔任工地主任，每月薪資約為5萬餘元；自113年11月起任職於天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翰公司）擔任工地主任，每月薪資為6萬5,000元，113年11月前曾兼職於家樂福，每月薪資約為1萬2,000元等語（見調字卷第15頁、本院卷第61至62頁），業據提出益來公司薪資明細表、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影本、天翰公司薪資單為證據（見調字卷第49頁、本院卷第75至81、107、261頁），惟查聲請人114年6月之薪資單（見本院卷第261頁），聲請人尚有領取伙食津貼每月3,000元，是認聲請人目前任職於天翰公司之每月固定薪資應為6萬8,000元（即6萬5,000元＋3,000元）。從而，認聲請人每月固定可支配之收入應為6萬8,000元。
(四)聲請人之支出狀況：
　1.聲請人稱每月必要支出共8萬5,014元（即204萬0,344元÷24個月），其中每月個人支出為3萬7,889元（即【204萬0,344元－清償借款48萬元－扶養費支出65萬1,000元】÷24個月）等語（見調字卷第15至16頁），固據提出租賃契約書、電信繳費證明為證據（見調字卷第79至89頁），惟上開個人必要支出數額超出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之數額（依新北市政府公告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2萬0,280元）甚多，本院審酌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所規定之必要生活費用，應已包括膳食、衣服、教育、交通、醫療、稅賦開支、全民健保、勞保、農保、漁保、公保、學生平安保險或其他支出在內，且聲請人目前租金支出6,000元（見調字卷第81頁）尚非甚鉅，又聲請人既未釋明並舉證證明其每月個人實際之支出達3萬7,889元，已難認其主張上開支出數額為真，聲請人復未說明支出數額之合理必要性，且於到庭表示意見時稱：（法官問：聲請人名下3支門號共4,556元之電信費，何原因致需使用3支門號？）1支給我兒子用，另1支已經停話，我只剩下1支在使用，用於工作聯繫等語（見本院卷第256頁），可見聲請人實際使用1支門號已足，卻將其兒子使用之門號、不知何人使用已停話之門號都列入其個人支出項下，實有浮報其個人必要支出之情形。則本院審酌聲請人債台高築，理應撙節開銷，故聲請人上開主張個人必要支出數額為無理由，不足可採，是聲請人個人必要支出應以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之數額（依新北市政府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2萬0,280元）為認定，方屬妥當。從而，聲請人之每月個人必要支出應為2萬0,280元。
　2.聲請人稱其依法須扶養其未成年兒子，每月扶養費支出1萬5,000元，母親前於113年1月過世，已無此筆扶養費用支出等語（見調字卷第16頁、本院卷第62頁），固據提出補習班收據、高中學雜費繳費單等為證據（見本院卷第211至215頁），惟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每月1萬5,000元超出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之數額（依新北市政府所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聲請人依法應負擔扶養比例2分之1＝1萬0,140元），是本院須就聲請人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及債權人之公平受償等一切情況，衡酌上開扶養費有無必要性。聲請人固稱：因前妻無固定工作收入，故由其負擔1萬5,000元扶養費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復到庭表示意見時稱：前妻應該是做大樓管理物業，但我離婚後都沒有跟她聯繫，又前妻患有被害妄想症，但沒有領身心障礙手冊，她會逃避就醫，但因我沒有辦法再支付她相關費用，所以依我兒子轉述她有去上班做物業等語（見本院卷第257頁），是依聲請人上開所述，並未主張其未成年子女有支出超過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之數額之必要，而係主張因其前妻收入不穩定而有負擔較高扶養比例之必要，然聲請人未就其負擔較高扶養義務比例之合理必要性提出證據證明，且聲請人前與銀行債務清理協商成立，嗣毀諾後聲請更生，客觀經濟狀況已陷有困難，實難謂由聲請人負擔較高之扶養義務比例屬合理。復聲請人自陳對其前妻收入狀況不甚了解，離婚後沒有跟前妻聯繫，狀況均由兒子轉述等語，則其前妻是否無法負擔其法定應負扶養義務比例實非無疑，故聲請人主張負擔其未成年兒子每月1萬5,000元扶養費支出之主張，超出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之數額部分不足為採，認聲請人扶養費支出數額應為1萬0,140元（即依新北市政府所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聲請人應負擔扶養義務比例2分之1），方屬妥當。從而，認聲請人之每月扶養費支出應為1萬0,140元。
(五)聲請人之清償能力：
　1.據聲請人所提出之本院執行命令、借據2紙暨本票7張、安任財信有限公司催繳通知、債權人清冊（見本院卷第49至57、115至121、221至225頁）及本院依職權函詢債權人之查詢結果（見調字卷第145頁、本院卷第235至247頁），聲請人積欠全體金融機構之債務共84萬1,919元；積欠合迪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為100萬6,069元；積欠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為7萬3,182元；積欠融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至少4萬4,010元；積欠甲○○之債務為200萬元；積欠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為1萬8,804元，共396萬5,180元。
　2.聲請人每月可支配收入為6萬8,000元，每月必要支出為3萬0,420元（即2萬0,280元＋1萬0,140元），尚餘3萬7,580元（即6萬8,000元－3萬0,420元），將上開積欠債務全數清償完畢須約8.79年（即396萬5,180元÷3萬7,580元÷12個月），及聲請人現年56歲（00年0月生，見戶籍謄本，調字卷第13頁），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餘9年，以聲請人目前勞動能力，應可合理期待聲請人得於屆退休年齡時將上開積欠債務全數清償完畢。另據聲請人所提出之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影本（見本院卷第75至81頁），聲請人於112年1月16日收入1筆金額為15萬6,550元之款項（見本院卷第76頁）；於113年2月5日收入1筆金額為22萬4,480元之款項（見本院卷第79頁），聲請人到庭陳述意見時就上開收入款項稱是年終獎金等語（見本院卷第256頁），雖分發上開年終獎金之公司為益來公司，並非聲請人目前任職之天翰公司，然聲請人近年來擔任之工作內容均為工地主任，且聲請人目前任職於天翰公司之薪資6萬8,000元遠高於其任職益來公司時之薪資5萬7,869元，應仍可期待天翰公司分派相當數額之年終獎金，進而大幅縮短聲請人還款所需時間。
　3.又聲請人稱：其工作內容為工地主任，收入並不穩定，有因工地建案結束而面臨資遣或因日後遭扣薪而喪失工作之可能等語（見本院卷第60頁），然衡諸社會常情及金融轉帳交易程序，公司將債權人銀行帳戶設為約定轉帳，每月將協商還款之固定金額匯入該約定帳戶，程序上並非難事，且聲請人目前已遭債權人為強制執行而未遭公司辭退，此有本院執行命令、天翰公司薪資單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9、261頁），足徵聲請人上開因遭強制執行而可能喪失工作之主張不足為採。再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時亦陳：因被雇主發現我有債務問題要扣薪，而要求我離職，當時我亦有因為債務問題跟廠商借錢，雇主認為這樣不妥當而要求我離職等語（見本院卷第256頁），可見聲請人遭強制執行顯非離職主因，其與廠商間借貸所生道德風險方屬其遭公司辭退之主因。另聲請人自陳從益來公司離職之原因係因其債務問題及不同意公司改變其工作內容；自駿明公司離職之原因係因其與公司經營理念未合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上開離職原因均非係因建案結束而遭公司辭退，聲請人復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遽信為真。從而，難認聲請人目前從事之工作不穩定而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4.又聲請人稱其於114年6月4日住院接受手術切除降結腸惡性腫瘤等語（見本院卷第228-1頁），業據提出馬偕醫院診斷證明書2紙在卷可佐，又上開診斷證明書內容為：「降結腸惡性腫瘤合併淋巴移轉及疑似肝臟移轉」、「患者因罹患上述疾病，於114年6月4日住院，114年6月6日手術...」；「降結腸惡性腫瘤」，「...因上述疾病於本院住院接受化學治療...」，然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時僅稱目前持續化療半年，不確定後續會如何影響生活，但因為要化療，需經常請假等語（見本院卷第255頁），並未釋明病情嚴重程度或提出病歷資料供本院參酌。則本院依職權以網際網路瀏覽器搜尋關鍵字，查得馬偕醫院之衛教資訊表示：「大腸直腸癌的化學治療大至又可分為幾大類，分別是在無法手術病人作為治療主力之化療，手術後的輔助性化學治療，手術前的新輔助性化學治療。」、「此外除標準的化學療法，依使用時間也發展出了不同的用法，輔佐（輔助）性化學治療即是一例。而之所以有輔助性化學治療是因為大腸直腸癌經過根除性外科切除後，或許仍可能有肉眼看不見的顯顯移轉，雖然組織化驗是在初期，第二甚至第三期，但或許有少數癌細胞已隨血流散佈出去了，經過一段時間後可能會復發或發生轉移。因此在手術後給予化學抗癌藥物治療，已達預防的目的，便稱之為輔佐性化學治療。」等語，此有網頁列印附卷可佐。則聲請人既自陳其於114年6月4日住院接受手術切除降結腸惡性腫瘤，其後接受之治療應屬預防目的之輔助性化學治療，是就聲請人勞動能力可能產生影響之因素應為化學治療產生之副作用、療程頻率所致病假扣薪、醫療費用開銷等，惟聲請人就上開事項均未釋明並提出資料供本院參酌，則本院審酌聲請人自陳化學治療需持續半年，應不至於嚴重影響其收入，且聲請人名下尚有宏泰人壽重大疾病終身保險（見宏泰人壽保單價值證明，調字卷第77頁），化學治療之醫療費用開銷應不致使聲請人之個人必要支出大幅增加，故依卷內客觀資料，本院尚無逕從認聲請人因罹患上開疾病而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5.暨審酌聲請人財力（名下無不動產，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資料清單，本院卷第101頁；設有擔保之汽、機車1台，見債權讓與同意書，調字卷第93至95頁；保單價值準備金23萬7,012元（未扣除保單借款16萬3,145元），見宏泰人壽保單價值證明，調字卷第77頁），綜合判斷後，難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六)綜上，本件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又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然難認聲請人毀諾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復難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是本件聲請，於法未合。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經核未合於法定要件，且無從補正，爰依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1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849號

聲  請  人  林式洲即林弍洲







代  理  人  鄧又輔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  對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  對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雷仲達  





相  對  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相  對  人  中租合迪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麗輝  

相  對  人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  對  人  融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勝倫  

相  對  人  吳洲隆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

(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

    所稱消費者，指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

    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新臺幣（下

    同）二十萬元以下者。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

    ，以命令增減之」；第3條規定「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

    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第42

    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

    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

    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第151條第7、8項規定「協商

    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

    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又債務人可處分

    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

    連續三個月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推定有前項但書

    之事由」。又第151條第7、8、9項之立法及修法理由揭示：

    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協商或調解後，即應依誠信原則履行，

    為避免債務人任意毀諾已成立之協商（無論係依本條例所成

    立之協商或依前開銀行公會債務協商機制所成立之協商），

    濫用更生或清算之債務清理程序，故應限制於債務人因不可

    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時，始得聲請更生或

    清算，俾債務人盡力履行協商或調解方案，避免任意毀諾。

(二)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法院應調查債務人之

    財產、勞力（技術）及信用等清償能力為綜合判斷。債務人

    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

    之客觀經濟狀態，即屬不能清償債務；債務人就現在或即將

    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即屬有不能清

    償之虞（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

    組意見參照）。

(三)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規定「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

    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第46條第3款規定「

    更生之聲請，若有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

    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之情形，應駁回之」。又第

    46條第3款之立法及修法理由揭示：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

    生誠意之債務人而設，債務人聲請更生須具備重建經濟生活

    之誠意，就程序簡速進行有協力義務，違反而不為真實陳述

    ，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之狀況報告

    者，債權人可能因此遭受不測損害，而所謂不為真實陳述，

    包括消極不為陳述及積極為虛偽陳述，聲請人如不配合法院

    而為協力行為等，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且無聲請

    更生之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信用借貸、信用卡債、消費

    借貸，債台高築，最終無力償還，故向本院聲請前置調解，

    然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台北富邦銀行委任渣打銀行）間

    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

    語。

三、查：

(一)聲請人是否符合聲請前置程序要件？

　1.聲請人於民國113年9月2日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

    嗣於同年12月3日進行調解程序，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

    台北富邦銀行委任渣打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

    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司消債

    調字第1011號調解卷全卷可參。惟據聲請人提出之財團法人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下稱北院）109年度司消債核字第5807號民事裁定暨前置

    協商機制協議書（見調字卷第23、55至60頁），可見聲請人

    曾參與前置協商成立，則揆諸首揭立法理由揭示，本院自須

    審酌聲請人毀諾否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

    重大困難」之情形。

　2.聲請人就毀諾原因固稱：上開協商成立後因聲請人罹患思覺

    失調症、鬱症復發，須請假就診致收入銳減，及籌措其母親

    醫療租屋看護等費用每月約6萬元，聲請人每月負擔3萬元，

    餘由聲請人姐姐們分擔，致積欠新債而於113年5、6月毀諾

    等語（見本院卷第59、159頁），並提出聲請人就醫病歷資

    料、房屋租賃契約書暨發票、支出明細表、看護薪資表等為

    證據（見本院卷第163至199頁）。惟聲請人並未就其負擔其

    母親半數扶養費支出部分釋明並提出證據證明，且聲請人既

    已與銀行就債務清理協商成立，客觀經濟狀況已陷有困難，

    實難謂由聲請人負擔半數扶養費支出屬合理。再聲請人於調

    解時提出之收入狀況說明書（見調字卷第15至16頁），就其

    自111年8月起至112年12月止負擔其母親之扶養費支出稱：

    扶養義務人數為7人（即聲請人及其6名姐姐），聲請人每月

    負擔3,000元等語，與聲請人於本件聲請時稱其負擔母親之

    扶養費3萬元相差10倍，差距甚大，則聲請人上開負擔母親

    半數扶養費之主張顯非無疑。又縱聲請人上開主張為真，然

    聲請人之母親既有其他扶養義務人得請求扶養，而聲請人未

    積極協議或代位請求給付扶養費，則聲請人因此負擔超過其

    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比例甚多之扶養費，致履行協商還款有

    重大困難而毀諾，當屬因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由。

　3.另據聲請人提出之薪資明細表（見調字卷第49-50頁），聲

    請人於113年5、6月毀諾前之收入均為5萬7,869元，且聲請

    人113年5月尚可兼職於家樂福，收入約為1萬4,224元，此有

    薪資單明細表在卷可查（見調字卷第50頁），則聲請人稱因

    罹患思覺失調症、鬱症復發，須請假就診致收入銳減等語（

    見本院卷第59、159頁），尚非無疑，再聲請人到庭表示意

    見時稱：因罹患思覺失調症、鬱症復發，需要長期服藥，會

    讓我反應遲鈍，工作上反應較慢，生活上還是可以正常生活

    ，但有影響睡眠，導致我早上之精神狀況較差等語（見本院

    卷第255頁），可見上開疾病並未嚴重影響聲請人之工作，

    致其工作收入大幅變動，致履行協商有重大困難之程度。

　4.從而，聲請人既未釋明並舉證證明其收入確大幅降低，或因

    不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由而支出大幅增加，致履行協商還款

    方案顯有重大困難而毀諾，實難認聲請人毀諾有「因不可歸

    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是本件不合

    於法定聲請前置要件。

(二)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又無擔保或

    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業據提出

    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暨債務人清冊、財團法人金

    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

    產資料清單、111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勞保及職保之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等為證據（見調字卷第15

    至47、51至52頁、本院卷第101頁），並經本院依職權函詢

    各債權人之查詢結果附卷可佐（見調字卷第145頁、本院卷

    第235至247頁），是認本件符合法定聲請資格要件。

(三)聲請人稱其自111年8月起至113年7月止任職於益來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益來公司）擔任工地主任，每月薪資為5萬7

    ,869元；自113年8月起至113年11月止任職於駿明工程企業

    有限公司（下稱駿明公司）擔任工地主任，每月薪資約為5

    萬餘元；自113年11月起任職於天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天翰公司）擔任工地主任，每月薪資為6萬5,000元，113

    年11月前曾兼職於家樂福，每月薪資約為1萬2,000元等語（

    見調字卷第15頁、本院卷第61至62頁），業據提出益來公司

    薪資明細表、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影本、天翰公司薪資單為證

    據（見調字卷第49頁、本院卷第75至81、107、261頁），惟

    查聲請人114年6月之薪資單（見本院卷第261頁），聲請人

    尚有領取伙食津貼每月3,000元，是認聲請人目前任職於天

    翰公司之每月固定薪資應為6萬8,000元（即6萬5,000元＋3,0

    00元）。從而，認聲請人每月固定可支配之收入應為6萬8,0

    00元。

(四)聲請人之支出狀況：

　1.聲請人稱每月必要支出共8萬5,014元（即204萬0,344元÷24

    個月），其中每月個人支出為3萬7,889元（即【204萬0,344

    元－清償借款48萬元－扶養費支出65萬1,000元】÷24個月）等

    語（見調字卷第15至16頁），固據提出租賃契約書、電信繳

    費證明為證據（見調字卷第79至89頁），惟上開個人必要支

    出數額超出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之數額（依新北市

    政府公告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2

    萬0,280元）甚多，本院審酌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

    1項及第3項之規定，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所規定之必要

    生活費用，應已包括膳食、衣服、教育、交通、醫療、稅賦

    開支、全民健保、勞保、農保、漁保、公保、學生平安保險

    或其他支出在內，且聲請人目前租金支出6,000元（見調字

    卷第81頁）尚非甚鉅，又聲請人既未釋明並舉證證明其每月

    個人實際之支出達3萬7,889元，已難認其主張上開支出數額

    為真，聲請人復未說明支出數額之合理必要性，且於到庭表

    示意見時稱：（法官問：聲請人名下3支門號共4,556元之電

    信費，何原因致需使用3支門號？）1支給我兒子用，另1支

    已經停話，我只剩下1支在使用，用於工作聯繫等語（見本

    院卷第256頁），可見聲請人實際使用1支門號已足，卻將其

    兒子使用之門號、不知何人使用已停話之門號都列入其個人

    支出項下，實有浮報其個人必要支出之情形。則本院審酌聲

    請人債台高築，理應撙節開銷，故聲請人上開主張個人必要

    支出數額為無理由，不足可採，是聲請人個人必要支出應以

    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之數額（依新北市政府公告11

    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2萬0,280元）為

    認定，方屬妥當。從而，聲請人之每月個人必要支出應為2

    萬0,280元。

　2.聲請人稱其依法須扶養其未成年兒子，每月扶養費支出1萬5

    ,000元，母親前於113年1月過世，已無此筆扶養費用支出等

    語（見調字卷第16頁、本院卷第62頁），固據提出補習班收

    據、高中學雜費繳費單等為證據（見本院卷第211至215頁）

    ，惟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每月1萬5,000元超出消債

    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之數額（依新北市政府所公告114

    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聲請人依法應負

    擔扶養比例2分之1＝1萬0,140元），是本院須就聲請人未成

    年子女之利益及債權人之公平受償等一切情況，衡酌上開扶

    養費有無必要性。聲請人固稱：因前妻無固定工作收入，故

    由其負擔1萬5,000元扶養費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復到

    庭表示意見時稱：前妻應該是做大樓管理物業，但我離婚後

    都沒有跟她聯繫，又前妻患有被害妄想症，但沒有領身心障

    礙手冊，她會逃避就醫，但因我沒有辦法再支付她相關費用

    ，所以依我兒子轉述她有去上班做物業等語（見本院卷第25

    7頁），是依聲請人上開所述，並未主張其未成年子女有支

    出超過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之數額之必要，而係主

    張因其前妻收入不穩定而有負擔較高扶養比例之必要，然聲

    請人未就其負擔較高扶養義務比例之合理必要性提出證據證

    明，且聲請人前與銀行債務清理協商成立，嗣毀諾後聲請更

    生，客觀經濟狀況已陷有困難，實難謂由聲請人負擔較高之

    扶養義務比例屬合理。復聲請人自陳對其前妻收入狀況不甚

    了解，離婚後沒有跟前妻聯繫，狀況均由兒子轉述等語，則

    其前妻是否無法負擔其法定應負扶養義務比例實非無疑，故

    聲請人主張負擔其未成年兒子每月1萬5,000元扶養費支出之

    主張，超出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之數額部分不足為

    採，認聲請人扶養費支出數額應為1萬0,140元（即依新北市

    政府所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聲

    請人應負擔扶養義務比例2分之1），方屬妥當。從而，認聲

    請人之每月扶養費支出應為1萬0,140元。

(五)聲請人之清償能力：

　1.據聲請人所提出之本院執行命令、借據2紙暨本票7張、安任

    財信有限公司催繳通知、債權人清冊（見本院卷第49至57、

    115至121、221至225頁）及本院依職權函詢債權人之查詢結

    果（見調字卷第145頁、本院卷第235至247頁），聲請人積

    欠全體金融機構之債務共84萬1,919元；積欠合迪股份有限

    公司之債務為100萬6,069元；積欠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

    司之債務為7萬3,182元；積欠融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

    至少4萬4,010元；積欠甲○○之債務為200萬元；積欠台灣大

    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為1萬8,804元，共396萬5,180元。

　2.聲請人每月可支配收入為6萬8,000元，每月必要支出為3萬0

    ,420元（即2萬0,280元＋1萬0,140元），尚餘3萬7,580元（

    即6萬8,000元－3萬0,420元），將上開積欠債務全數清償完

    畢須約8.79年（即396萬5,180元÷3萬7,580元÷12個月），及

    聲請人現年56歲（00年0月生，見戶籍謄本，調字卷第13頁

    ），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餘9年，以聲請人目前勞動

    能力，應可合理期待聲請人得於屆退休年齡時將上開積欠債

    務全數清償完畢。另據聲請人所提出之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影

    本（見本院卷第75至81頁），聲請人於112年1月16日收入1

    筆金額為15萬6,550元之款項（見本院卷第76頁）；於113年

    2月5日收入1筆金額為22萬4,480元之款項（見本院卷第79頁

    ），聲請人到庭陳述意見時就上開收入款項稱是年終獎金等

    語（見本院卷第256頁），雖分發上開年終獎金之公司為益

    來公司，並非聲請人目前任職之天翰公司，然聲請人近年來

    擔任之工作內容均為工地主任，且聲請人目前任職於天翰公

    司之薪資6萬8,000元遠高於其任職益來公司時之薪資5萬7,8

    69元，應仍可期待天翰公司分派相當數額之年終獎金，進而

    大幅縮短聲請人還款所需時間。

　3.又聲請人稱：其工作內容為工地主任，收入並不穩定，有因

    工地建案結束而面臨資遣或因日後遭扣薪而喪失工作之可能

    等語（見本院卷第60頁），然衡諸社會常情及金融轉帳交易

    程序，公司將債權人銀行帳戶設為約定轉帳，每月將協商還

    款之固定金額匯入該約定帳戶，程序上並非難事，且聲請人

    目前已遭債權人為強制執行而未遭公司辭退，此有本院執行

    命令、天翰公司薪資單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9、261頁）

    ，足徵聲請人上開因遭強制執行而可能喪失工作之主張不足

    為採。再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時亦陳：因被雇主發現我有債

    務問題要扣薪，而要求我離職，當時我亦有因為債務問題跟

    廠商借錢，雇主認為這樣不妥當而要求我離職等語（見本院

    卷第256頁），可見聲請人遭強制執行顯非離職主因，其與

    廠商間借貸所生道德風險方屬其遭公司辭退之主因。另聲請

    人自陳從益來公司離職之原因係因其債務問題及不同意公司

    改變其工作內容；自駿明公司離職之原因係因其與公司經營

    理念未合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上開離職原因均非係因

    建案結束而遭公司辭退，聲請人復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遽

    信為真。從而，難認聲請人目前從事之工作不穩定而有不能

    清償之虞之情形。

　4.又聲請人稱其於114年6月4日住院接受手術切除降結腸惡性

    腫瘤等語（見本院卷第228-1頁），業據提出馬偕醫院診斷

    證明書2紙在卷可佐，又上開診斷證明書內容為：「降結腸

    惡性腫瘤合併淋巴移轉及疑似肝臟移轉」、「患者因罹患上

    述疾病，於114年6月4日住院，114年6月6日手術...」；「

    降結腸惡性腫瘤」，「...因上述疾病於本院住院接受化學

    治療...」，然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時僅稱目前持續化療半

    年，不確定後續會如何影響生活，但因為要化療，需經常請

    假等語（見本院卷第255頁），並未釋明病情嚴重程度或提

    出病歷資料供本院參酌。則本院依職權以網際網路瀏覽器搜

    尋關鍵字，查得馬偕醫院之衛教資訊表示：「大腸直腸癌的

    化學治療大至又可分為幾大類，分別是在無法手術病人作為

    治療主力之化療，手術後的輔助性化學治療，手術前的新輔

    助性化學治療。」、「此外除標準的化學療法，依使用時間

    也發展出了不同的用法，輔佐（輔助）性化學治療即是一例

    。而之所以有輔助性化學治療是因為大腸直腸癌經過根除性

    外科切除後，或許仍可能有肉眼看不見的顯顯移轉，雖然組

    織化驗是在初期，第二甚至第三期，但或許有少數癌細胞已

    隨血流散佈出去了，經過一段時間後可能會復發或發生轉移

    。因此在手術後給予化學抗癌藥物治療，已達預防的目的，

    便稱之為輔佐性化學治療。」等語，此有網頁列印附卷可佐

    。則聲請人既自陳其於114年6月4日住院接受手術切除降結

    腸惡性腫瘤，其後接受之治療應屬預防目的之輔助性化學治

    療，是就聲請人勞動能力可能產生影響之因素應為化學治療

    產生之副作用、療程頻率所致病假扣薪、醫療費用開銷等，

    惟聲請人就上開事項均未釋明並提出資料供本院參酌，則本

    院審酌聲請人自陳化學治療需持續半年，應不至於嚴重影響

    其收入，且聲請人名下尚有宏泰人壽重大疾病終身保險（見

    宏泰人壽保單價值證明，調字卷第77頁），化學治療之醫療

    費用開銷應不致使聲請人之個人必要支出大幅增加，故依卷

    內客觀資料，本院尚無逕從認聲請人因罹患上開疾病而有不

    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5.暨審酌聲請人財力（名下無不動產，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

    產資料清單，本院卷第101頁；設有擔保之汽、機車1台，見

    債權讓與同意書，調字卷第93至95頁；保單價值準備金23萬

    7,012元（未扣除保單借款16萬3,145元），見宏泰人壽保單

    價值證明，調字卷第77頁），綜合判斷後，難認聲請人確有

    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六)綜上，本件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

    又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

    ，然難認聲請人毀諾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

    有重大困難」之情形，復難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

    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是本件聲請，於法未合。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經核未合於法定要件，且

    無從補正，爰依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1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849號

聲  請  人  林式洲即林弍洲







代  理  人  鄧又輔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  對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相  對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雷仲達  





相  對  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相  對  人  中租合迪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麗輝  

相  對  人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相  對  人  融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勝倫  

相  對  人  吳洲隆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

(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新臺幣（下同）二十萬元以下者。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增減之」；第3條規定「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第42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第151條第7、8項規定「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又債務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連續三個月低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額者，推定有前項但書之事由」。又第151條第7、8、9項之立法及修法理由揭示：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協商或調解後，即應依誠信原則履行，為避免債務人任意毀諾已成立之協商（無論係依本條例所成立之協商或依前開銀行公會債務協商機制所成立之協商），濫用更生或清算之債務清理程序，故應限制於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時，始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俾債務人盡力履行協商或調解方案，避免任意毀諾。

(二)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法院應調查債務人之財產、勞力（技術）及信用等清償能力為綜合判斷。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即屬不能清償債務；債務人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即屬有不能清償之虞（司法院民事廳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三)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規定「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第46條第3款規定「更生之聲請，若有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之情形，應駁回之」。又第46條第3款之立法及修法理由揭示：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生誠意之債務人而設，債務人聲請更生須具備重建經濟生活之誠意，就程序簡速進行有協力義務，違反而不為真實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之狀況報告者，債權人可能因此遭受不測損害，而所謂不為真實陳述，包括消極不為陳述及積極為虛偽陳述，聲請人如不配合法院而為協力行為等，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且無聲請更生之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信用借貸、信用卡債、消費借貸，債台高築，最終無力償還，故向本院聲請前置調解，然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台北富邦銀行委任渣打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查：

(一)聲請人是否符合聲請前置程序要件？

　1.聲請人於民國113年9月2日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嗣於同年12月3日進行調解程序，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台北富邦銀行委任渣打銀行）間就協商方案未能達成合意，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011號調解卷全卷可參。惟據聲請人提出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北院）109年度司消債核字第5807號民事裁定暨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見調字卷第23、55至60頁），可見聲請人曾參與前置協商成立，則揆諸首揭立法理由揭示，本院自須審酌聲請人毀諾否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

　2.聲請人就毀諾原因固稱：上開協商成立後因聲請人罹患思覺失調症、鬱症復發，須請假就診致收入銳減，及籌措其母親醫療租屋看護等費用每月約6萬元，聲請人每月負擔3萬元，餘由聲請人姐姐們分擔，致積欠新債而於113年5、6月毀諾等語（見本院卷第59、159頁），並提出聲請人就醫病歷資料、房屋租賃契約書暨發票、支出明細表、看護薪資表等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63至199頁）。惟聲請人並未就其負擔其母親半數扶養費支出部分釋明並提出證據證明，且聲請人既已與銀行就債務清理協商成立，客觀經濟狀況已陷有困難，實難謂由聲請人負擔半數扶養費支出屬合理。再聲請人於調解時提出之收入狀況說明書（見調字卷第15至16頁），就其自111年8月起至112年12月止負擔其母親之扶養費支出稱：扶養義務人數為7人（即聲請人及其6名姐姐），聲請人每月負擔3,000元等語，與聲請人於本件聲請時稱其負擔母親之扶養費3萬元相差10倍，差距甚大，則聲請人上開負擔母親半數扶養費之主張顯非無疑。又縱聲請人上開主張為真，然聲請人之母親既有其他扶養義務人得請求扶養，而聲請人未積極協議或代位請求給付扶養費，則聲請人因此負擔超過其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比例甚多之扶養費，致履行協商還款有重大困難而毀諾，當屬因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由。

　3.另據聲請人提出之薪資明細表（見調字卷第49-50頁），聲請人於113年5、6月毀諾前之收入均為5萬7,869元，且聲請人113年5月尚可兼職於家樂福，收入約為1萬4,224元，此有薪資單明細表在卷可查（見調字卷第50頁），則聲請人稱因罹患思覺失調症、鬱症復發，須請假就診致收入銳減等語（見本院卷第59、159頁），尚非無疑，再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時稱：因罹患思覺失調症、鬱症復發，需要長期服藥，會讓我反應遲鈍，工作上反應較慢，生活上還是可以正常生活，但有影響睡眠，導致我早上之精神狀況較差等語（見本院卷第255頁），可見上開疾病並未嚴重影響聲請人之工作，致其工作收入大幅變動，致履行協商有重大困難之程度。

　4.從而，聲請人既未釋明並舉證證明其收入確大幅降低，或因不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由而支出大幅增加，致履行協商還款方案顯有重大困難而毀諾，實難認聲請人毀諾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是本件不合於法定聲請前置要件。

(二)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又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業據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暨債務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資料清單、111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及職保之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等為證據（見調字卷第15至47、51至52頁、本院卷第101頁），並經本院依職權函詢各債權人之查詢結果附卷可佐（見調字卷第145頁、本院卷第235至247頁），是認本件符合法定聲請資格要件。

(三)聲請人稱其自111年8月起至113年7月止任職於益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益來公司）擔任工地主任，每月薪資為5萬7,869元；自113年8月起至113年11月止任職於駿明工程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駿明公司）擔任工地主任，每月薪資約為5萬餘元；自113年11月起任職於天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翰公司）擔任工地主任，每月薪資為6萬5,000元，113年11月前曾兼職於家樂福，每月薪資約為1萬2,000元等語（見調字卷第15頁、本院卷第61至62頁），業據提出益來公司薪資明細表、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影本、天翰公司薪資單為證據（見調字卷第49頁、本院卷第75至81、107、261頁），惟查聲請人114年6月之薪資單（見本院卷第261頁），聲請人尚有領取伙食津貼每月3,000元，是認聲請人目前任職於天翰公司之每月固定薪資應為6萬8,000元（即6萬5,000元＋3,000元）。從而，認聲請人每月固定可支配之收入應為6萬8,000元。

(四)聲請人之支出狀況：

　1.聲請人稱每月必要支出共8萬5,014元（即204萬0,344元÷24個月），其中每月個人支出為3萬7,889元（即【204萬0,344元－清償借款48萬元－扶養費支出65萬1,000元】÷24個月）等語（見調字卷第15至16頁），固據提出租賃契約書、電信繳費證明為證據（見調字卷第79至89頁），惟上開個人必要支出數額超出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之數額（依新北市政府公告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2萬0,280元）甚多，本院審酌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所規定之必要生活費用，應已包括膳食、衣服、教育、交通、醫療、稅賦開支、全民健保、勞保、農保、漁保、公保、學生平安保險或其他支出在內，且聲請人目前租金支出6,000元（見調字卷第81頁）尚非甚鉅，又聲請人既未釋明並舉證證明其每月個人實際之支出達3萬7,889元，已難認其主張上開支出數額為真，聲請人復未說明支出數額之合理必要性，且於到庭表示意見時稱：（法官問：聲請人名下3支門號共4,556元之電信費，何原因致需使用3支門號？）1支給我兒子用，另1支已經停話，我只剩下1支在使用，用於工作聯繫等語（見本院卷第256頁），可見聲請人實際使用1支門號已足，卻將其兒子使用之門號、不知何人使用已停話之門號都列入其個人支出項下，實有浮報其個人必要支出之情形。則本院審酌聲請人債台高築，理應撙節開銷，故聲請人上開主張個人必要支出數額為無理由，不足可採，是聲請人個人必要支出應以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之數額（依新北市政府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2萬0,280元）為認定，方屬妥當。從而，聲請人之每月個人必要支出應為2萬0,280元。

　2.聲請人稱其依法須扶養其未成年兒子，每月扶養費支出1萬5,000元，母親前於113年1月過世，已無此筆扶養費用支出等語（見調字卷第16頁、本院卷第62頁），固據提出補習班收據、高中學雜費繳費單等為證據（見本院卷第211至215頁），惟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每月1萬5,000元超出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之數額（依新北市政府所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聲請人依法應負擔扶養比例2分之1＝1萬0,140元），是本院須就聲請人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及債權人之公平受償等一切情況，衡酌上開扶養費有無必要性。聲請人固稱：因前妻無固定工作收入，故由其負擔1萬5,000元扶養費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復到庭表示意見時稱：前妻應該是做大樓管理物業，但我離婚後都沒有跟她聯繫，又前妻患有被害妄想症，但沒有領身心障礙手冊，她會逃避就醫，但因我沒有辦法再支付她相關費用，所以依我兒子轉述她有去上班做物業等語（見本院卷第257頁），是依聲請人上開所述，並未主張其未成年子女有支出超過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之數額之必要，而係主張因其前妻收入不穩定而有負擔較高扶養比例之必要，然聲請人未就其負擔較高扶養義務比例之合理必要性提出證據證明，且聲請人前與銀行債務清理協商成立，嗣毀諾後聲請更生，客觀經濟狀況已陷有困難，實難謂由聲請人負擔較高之扶養義務比例屬合理。復聲請人自陳對其前妻收入狀況不甚了解，離婚後沒有跟前妻聯繫，狀況均由兒子轉述等語，則其前妻是否無法負擔其法定應負扶養義務比例實非無疑，故聲請人主張負擔其未成年兒子每月1萬5,000元扶養費支出之主張，超出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規定之數額部分不足為採，認聲請人扶養費支出數額應為1萬0,140元（即依新北市政府所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6,900元×1.2倍×聲請人應負擔扶養義務比例2分之1），方屬妥當。從而，認聲請人之每月扶養費支出應為1萬0,140元。

(五)聲請人之清償能力：

　1.據聲請人所提出之本院執行命令、借據2紙暨本票7張、安任財信有限公司催繳通知、債權人清冊（見本院卷第49至57、115至121、221至225頁）及本院依職權函詢債權人之查詢結果（見調字卷第145頁、本院卷第235至247頁），聲請人積欠全體金融機構之債務共84萬1,919元；積欠合迪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為100萬6,069元；積欠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為7萬3,182元；積欠融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至少4萬4,010元；積欠甲○○之債務為200萬元；積欠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為1萬8,804元，共396萬5,180元。

　2.聲請人每月可支配收入為6萬8,000元，每月必要支出為3萬0,420元（即2萬0,280元＋1萬0,140元），尚餘3萬7,580元（即6萬8,000元－3萬0,420元），將上開積欠債務全數清償完畢須約8.79年（即396萬5,180元÷3萬7,580元÷12個月），及聲請人現年56歲（00年0月生，見戶籍謄本，調字卷第13頁），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餘9年，以聲請人目前勞動能力，應可合理期待聲請人得於屆退休年齡時將上開積欠債務全數清償完畢。另據聲請人所提出之第一銀行帳戶存摺影本（見本院卷第75至81頁），聲請人於112年1月16日收入1筆金額為15萬6,550元之款項（見本院卷第76頁）；於113年2月5日收入1筆金額為22萬4,480元之款項（見本院卷第79頁），聲請人到庭陳述意見時就上開收入款項稱是年終獎金等語（見本院卷第256頁），雖分發上開年終獎金之公司為益來公司，並非聲請人目前任職之天翰公司，然聲請人近年來擔任之工作內容均為工地主任，且聲請人目前任職於天翰公司之薪資6萬8,000元遠高於其任職益來公司時之薪資5萬7,869元，應仍可期待天翰公司分派相當數額之年終獎金，進而大幅縮短聲請人還款所需時間。

　3.又聲請人稱：其工作內容為工地主任，收入並不穩定，有因工地建案結束而面臨資遣或因日後遭扣薪而喪失工作之可能等語（見本院卷第60頁），然衡諸社會常情及金融轉帳交易程序，公司將債權人銀行帳戶設為約定轉帳，每月將協商還款之固定金額匯入該約定帳戶，程序上並非難事，且聲請人目前已遭債權人為強制執行而未遭公司辭退，此有本院執行命令、天翰公司薪資單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9、261頁），足徵聲請人上開因遭強制執行而可能喪失工作之主張不足為採。再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時亦陳：因被雇主發現我有債務問題要扣薪，而要求我離職，當時我亦有因為債務問題跟廠商借錢，雇主認為這樣不妥當而要求我離職等語（見本院卷第256頁），可見聲請人遭強制執行顯非離職主因，其與廠商間借貸所生道德風險方屬其遭公司辭退之主因。另聲請人自陳從益來公司離職之原因係因其債務問題及不同意公司改變其工作內容；自駿明公司離職之原因係因其與公司經營理念未合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上開離職原因均非係因建案結束而遭公司辭退，聲請人復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遽信為真。從而，難認聲請人目前從事之工作不穩定而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4.又聲請人稱其於114年6月4日住院接受手術切除降結腸惡性腫瘤等語（見本院卷第228-1頁），業據提出馬偕醫院診斷證明書2紙在卷可佐，又上開診斷證明書內容為：「降結腸惡性腫瘤合併淋巴移轉及疑似肝臟移轉」、「患者因罹患上述疾病，於114年6月4日住院，114年6月6日手術...」；「降結腸惡性腫瘤」，「...因上述疾病於本院住院接受化學治療...」，然聲請人到庭表示意見時僅稱目前持續化療半年，不確定後續會如何影響生活，但因為要化療，需經常請假等語（見本院卷第255頁），並未釋明病情嚴重程度或提出病歷資料供本院參酌。則本院依職權以網際網路瀏覽器搜尋關鍵字，查得馬偕醫院之衛教資訊表示：「大腸直腸癌的化學治療大至又可分為幾大類，分別是在無法手術病人作為治療主力之化療，手術後的輔助性化學治療，手術前的新輔助性化學治療。」、「此外除標準的化學療法，依使用時間也發展出了不同的用法，輔佐（輔助）性化學治療即是一例。而之所以有輔助性化學治療是因為大腸直腸癌經過根除性外科切除後，或許仍可能有肉眼看不見的顯顯移轉，雖然組織化驗是在初期，第二甚至第三期，但或許有少數癌細胞已隨血流散佈出去了，經過一段時間後可能會復發或發生轉移。因此在手術後給予化學抗癌藥物治療，已達預防的目的，便稱之為輔佐性化學治療。」等語，此有網頁列印附卷可佐。則聲請人既自陳其於114年6月4日住院接受手術切除降結腸惡性腫瘤，其後接受之治療應屬預防目的之輔助性化學治療，是就聲請人勞動能力可能產生影響之因素應為化學治療產生之副作用、療程頻率所致病假扣薪、醫療費用開銷等，惟聲請人就上開事項均未釋明並提出資料供本院參酌，則本院審酌聲請人自陳化學治療需持續半年，應不至於嚴重影響其收入，且聲請人名下尚有宏泰人壽重大疾病終身保險（見宏泰人壽保單價值證明，調字卷第77頁），化學治療之醫療費用開銷應不致使聲請人之個人必要支出大幅增加，故依卷內客觀資料，本院尚無逕從認聲請人因罹患上開疾病而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5.暨審酌聲請人財力（名下無不動產，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資料清單，本院卷第101頁；設有擔保之汽、機車1台，見債權讓與同意書，調字卷第93至95頁；保單價值準備金23萬7,012元（未扣除保單借款16萬3,145元），見宏泰人壽保單價值證明，調字卷第77頁），綜合判斷後，難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六)綜上，本件聲請人為一般消費者，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又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然難認聲請人毀諾有「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復難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是本件聲請，於法未合。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經核未合於法定要件，且無從補正，爰依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1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劉容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鵬逸

　



